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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3� � � � � � � � �证券简称：马应龙 公告编号：2025-017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6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8/7 － 2025/8/8 2025/8/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6月

3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31,053,89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67,253,412.42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8/7 － 2025/8/8 2025/8/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华一发展有限公

司以及公司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

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分红派息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62元。 自然人股东

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0.55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

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58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

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

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

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扣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58元。

（5）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公司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

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0.6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情况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27-87291519

特此公告。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88187（A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A股） 公告编号：2025-027

证券代码： 3898（H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H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8/7 2025/8/8 2025/8/8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27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357,948,41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357,948,412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8/7 2025/8/8 2025/8/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的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2）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于本公告。

2.自行发放对象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国铁建高新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

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元；持股1

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元，待其转

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

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股东（以下简称“QFII”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股东（包括企业和个人）（以下

简称“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

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

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

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

退税。 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发放日等时间安排与公司A股股东一致。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1-28498028

电子邮箱：ir@csrzic.com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0880� � � �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2025-037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31日（星期四）下午14:5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7月3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

00-15:00。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7月3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公司会议室（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大街17号）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傅强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1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98,

341,416股，占公司总股本331,320,600股的59.8639％。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9,158,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1.055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9,182,8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808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

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后附

《潍柴重机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1． 关于调整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采购柴油机及相关产品、 原材料及接受劳

务、技术相关服务等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事项。

该议案获得通过。

2． 关于调整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销售柴油机及相关产品、 原材料及提供劳

务、技术相关服务等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事项。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关于调整公司与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事项。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金、宋悦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潍柴重机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1

关于调整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

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采购柴油

机及相关产品、原材料及接受劳

务、技术相关服务等关联交易的

议案

整体

96,957,

916

99.9743% 20,600 0.0212% 4,300 0.0044%

中小投

资者

29,157,

916

99.9147% 20,600 0.0706% 4,300 0.0147%

议案

2

关于调整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

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销售柴油

机及相关产品、原材料及提供劳

务、技术相关服务等关联交易的

议案

整体

96,956,

116

99.9725% 21,900 0.0226% 4,800 0.0049%

中小投

资者

29,156,

116

99.9085% 21,900 0.0750% 4,800 0.0164%

议案

3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整体

198,308,

016

99.9832% 23,100 0.0116% 10,300 0.0052%

议案

4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整体

198,312,

516

99.9854% 21,100 0.0106% 7,800 0.0039%

议案

5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整体

198,312,

516

99.9854% 21,100 0.0106% 7,800 0.0039%

议案

6

关于调整公司与山重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额度

的议案

整体

96,954,

616

99.9709% 22,300 0.0230% 5,900 0.0061%

中小投

资者

29,154,

616

99.9034% 22,300 0.0764% 5,900 0.0202%

备注：本次会议如有议案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股票代码：600895� � � � � � � �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公告编号：2025-019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4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8/7 － 2025/8/8 2025/8/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27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48,689,5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4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29,206,053.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8/7 － 2025/8/8 2025/8/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照税前每股人

民币0.148元发放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133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

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32元。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

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

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

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4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8959000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921� � � � � � � �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25-057

债券代码：128120� � � � � � � � �债券简称：联诚转债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诚转债” 赎回实施的第五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联诚转债” 赎回价格：100.22元/张（含息税，当期年利率为2.50%），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

2、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日：2025年7月25日

3、赎回登记日：2025年8月15日

4、赎回日：2025年8月18日

5、停止交易日：2025年8月13日

6、停止转股日：2025年8月18日

7、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8月21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8月25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诚转债

11、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8月15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联诚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

后，“联诚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投资者持有的“联诚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

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本次“联诚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

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赎回情况概述

（一）触发赎回情形

自2025年6月25日至2025年7月25日，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

格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联诚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11.59元/股的130%（含130%，即15.07元/

股），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已触发

“联诚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7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联诚转债” 的议

案》，决定行使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联诚转债”全部赎回。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联诚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

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联城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赎回价格为100.22元/张（含息

税）。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7月17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8月18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32（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IA=B×i×t/365=100×2.50%×32/365≈0.22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0.22=100.22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8月15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联诚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的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联诚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

相关事项。

2、自2025年8月13日起，“联诚转债”停止交易。

3、自2025年8月18日起，“联诚转债”停止转股。

4、2025年8月18日为“联诚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8月15日）收市

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联诚转债” 。 本次赎回完成后，“联诚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摘牌。

5、2025年8月21日为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8月25日为赎回款到达“联

诚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联诚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联诚转债” 持有

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七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

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7、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诚转债

（四）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37-3956905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六

个月内交易“联诚转债”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联诚转

债”赎回条件满足前六个月内（即2025年1月25日至2025年7月25日）不存在交易“联诚转债”的情况。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关于投资者缴纳可转债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规定，“联诚转债” 的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

金额为人民币100.22元（含税），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176元（税后）。 上述所得税将统一由

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规定，对于持有“联诚转

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22元（含税）。

3、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

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持有“联诚转债” 的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免

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22元。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

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二）关于办理可转债转股事宜的说明

1、“联诚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

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

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

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

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余额以及该余额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市流

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8月15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联诚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

“联诚转债” 将在深交所摘牌。 投资者持有的“联诚转债”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

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本次“联诚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

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前赎回“联诚转债”的核查意见；

3、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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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本次章程修订内容主要包括公司不再

设置监事会、董事会增设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等。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

司董事变动情况，公司于同日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吴立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

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

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

承诺

吴立彬 董事 2025年7月30日 2027年4月24日 工作调整 是

公司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收到董事吴立彬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吴立彬先生申请辞去公

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吴立彬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

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选举职工董事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董事变动情况，公司于同日组织召开第

七届第六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代表充分讨论，同意选举吴立彬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上述职工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吴立彬先生当选职工董事后，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吴立彬先生，196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1990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唐山建陶厂干部，唐

山胜利集团墙地砖厂车间主任。 1997年7月至2019年7月在唐山市纪委任职，历任唐山市纪委科员、副科

级检查（监察）员、执法室副主任、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监察综合室主任、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第二纪检

监察室主任。2019年7月至2022年10月，任唐山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22年10

月至2023年2月，任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2023年2月至今，任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任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25年7月至今，任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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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港大厦和畅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26,439,7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69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立新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郑国强先生、监事曾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磊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3,628,156 98.4853 40,508,893 1.4332 2,302,720 0.0815

1.02议案名称：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1,178,206 98.3986 44,511,343 1.5748 750,220 0.0265

1.03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1,170,406 98.3984 44,514,643 1.5749 754,720 0.0267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1,136,964 98.3972 44,625,343 1.5789 677,462 0.0240

2.02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1,245,414 98.4010 44,517,093 1.5750 677,262 0.0240

2.03议案名称：修订《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1,240,964 98.4009 44,521,343 1.5752 677,462 0.0240

2.04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1,250,064 98.4012 44,511,343 1.5748 678,362 0.0240

2.05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1,225,864 98.4003 44,534,653 1.5756 679,252 0.024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审议通过，其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魏、蓬金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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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31日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上午 9:

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9:15至2025

年7月3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西路52号浙江建投大厦18楼会议室。

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关锋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65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76,317,5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746%，其中：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0,676,7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872%；

2、网络投票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654人，代表股份155,640,7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874%；

3、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的中小投资者（不包括5%）出席会议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及代理人共65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9,755,19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45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册发行永续类债券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01�注册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 同意为575,577,5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6%；反对为656,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9%；弃权

为8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1.02�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为575,550,4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9%；反对为666,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7%；弃权

为10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1.03�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同意为575,557,9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2%；反对为666,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7%；弃权

为9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1.04�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为575,530,8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35%；反对为667,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弃权

为11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1.05�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同意为575,566,2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96%；反对为657,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0%；弃权

为9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1.06�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情况： 同意为575,577,0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5%；反对为649,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7%；弃权

为9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1.07�关于本次债券的授权事项

表决情况： 同意为575,566,3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97%；反对为666,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6%；弃权

为8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2、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为575,560,7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7%；反对为65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8%；弃权

为1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8,998,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3105%；反对655,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6%；弃权

10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9%。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淳莹、叶子菁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